承诺书
本单位在与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正常经营活动中，郑重地做如下的承诺：若违反下面规定，我们愿承担一切责任及医院的相关处罚。
1、 自觉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遵守地方或医院内部相关管理规定。及时缴纳相关费用。
2、 协助医院的廉政、廉洁行医建设，依法文明经商。不采用不正当或非法的经营手段。
3、 保证提供的所有资料（包括产品标签、标贴）真实、有效。
4、 保证本单位提供的产品质量合法、全新、有效。凡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医疗事故、医疗纠纷，由本单位承担一切责任。
5、 中标后报价单中标明的投标产品及价格在执行过程中固定不变，不私自拆分套件（组建\附件）价格开票。若擅自变更，承担该开票价五倍的罚款，及至终止供货协议。并承诺二年内不变更中标供货公司，否则将自动放弃中标资格。
6、 不以任何理由拒绝医院要求的产品备货工作；不擅自提供未经医院设备科验收的产品给临床使用；不擅自停止中标产品的供应；不向临床提供未经医院批准同意使用的非中标产品。否则医院有权终止本单位所有业务，并追究由此造成的损失及责任和没收货款。
7、 保证产品使用后，凭验收单及跟踪单准确及时开出发票及销售凭证清单，确保一个月内医院完成入库手续。否则医院有权暂停本公司的产品使用，及至终止供货协议。
8、 保证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及时免费提供规范、合格的配套工具（包括动力系统-电钻）供临床使用。合同结束后仍能及时无偿提供原植入产品的拆除工具。医院有权追究由于提供的医疗器械不及时或不合格而造成的所有损失及责任。
9、 保证业务学术上的支持。保证经销人员的业务和其他综合素质符合医院规定，满足临床需求。对违反医院规定的经销人员，本公司将承担全部责任。
10、 支持医院对高值耗材的网络信息管理。按照医院要求，承担网络平台上相关供货产品数据的维护及其费用责任（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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